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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GREE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綠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06）

股權高度集中

董 事 會 接 獲 聯 交 所 通 知，根 據 證 監 會 提 供 之 資 料，十 六 名 本 公 司 股 東 合 共 持 有
27,006,656股股份，約佔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已發行股本之33.76%。彼等之
股權，連同由控股股東Callaway Group Limited持有之34,905,059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43.63%），及兩名主要股東分別持有之6,000,000股股份及5,714,285股股份（分別佔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7.5%及7.14%），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92.03%，而其他股東僅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7.97%（即6,374,000股股份），且各自之股權均少於0.5%。

董事會亦接獲聯交所通知，根據證監會提供之資料，股份交投疏落。繼本公司自二零零
八年一月中旬起就有意收購一項中國採礦業務之事宜刊發一系列公佈後，股份價格從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之1.85港元升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之9.39港元，升幅為408%，
惟於上述期間之股份交易量偏低。

鑒於股權高度集中於少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有關股份配售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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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接獲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通知，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提供之資料，
十六名本公司股東（「股東」）合共持有27,006,656股本公司股份（「股份」），約佔本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已發行股本之33.76%。彼等之股權，連同由控股股東Callaway 
Group Limited持有之34,905,059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43.63%），及兩名主要股東分
別持有之6,000,000股股份及5,714,285股股份（分別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7.5%及7.14%），
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92.03%，而其他股東僅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7.97%（即
6,374,000股股份），且各自之股權均少於0.5%。

董事會亦接獲聯交所通知，根據證監會提供之資料，股份交投疏落。繼本公司自二零零
八年一月中旬起就有意收購一項中國採礦業務之事宜刊發一系列公佈後，股份價格從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之1.85港元升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之9.39港元，升幅為408%，惟
於上述期間之股份交易量偏低，平均日交易量約為340,000股股份，少於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之0.43%。證監會進一步通知，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後，股份價格持續上升。截至二
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止，股價收於11.66港元，成交1,119,000股，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之1.4%。

就董事核對本公司股東名冊及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本公司並不知悉
該等十六名股東之身份，並認為該等十六名股東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及╱或彼等各
自及╱或與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並無連繫╱關連關係。此外，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
本公司擁有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要求之足夠公共持股
量。本公司將就有關事項作出進一步公佈。

鑒於股權高度集中於少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有關股份配售之公佈。

承董事會命
綠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卓澤凡

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安市，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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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卓澤凡先生及解益平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守國先生、吳騰先生及梁耀
榮先生。

本公佈載有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此共
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
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2)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任何內容含誤導成
份；及(3)本公佈所表達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本公佈將自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

* 僅供識別


